
网购的“挖矿机”不能退货？
杭州互联网法院宣判一起比特币“挖矿机”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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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引以为戒

法治漫画

环境与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本报记者 余春红

比特币投资近年来方兴未艾，由此，涉

比特币纠纷案也开始进入诉讼层面。昨天，

杭州互联网法院通过网上诉讼平台宣判了

首例比特币“挖矿机”买卖合同纠纷案。

今年1月，原告陈某在被告浙江某通

信科技有限公司网站预购20台比特币“矿

机”（比特币“挖矿机”是专门用于运算生

成比特币的机器设备），并预付了61.2万

元货款。之后，陈某得知中国人民银行联

合多部委此前已下发了《关于防范代币发

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要求立即停止各类

代币发行融资活动。陈某就以案涉设备

交易涉嫌违法，且机器不再具有使用价值

为由，向被告公司提出退货申请，但被拒

绝。后被告公司继续“发货”，陈某“拒收”

并提出退货退款，依然遭拒。由此，原告

陈某向杭州互联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

告返还全部预付货款并支付占用期间的

利息损失。

杭州互联网法院经审理，作出宣判，

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本案系涉比特币的新颖案件，主要问

题涉及买卖标的物的特殊性引起合同效

力和合同解除的法律问题。比特币是互

联网技术发展后在互联网环境中生成的

虚拟物品，其预设功能为：全球化流通的

数字货币。比特币的生成机制为：比特币

由“矿工”“挖矿”生成，“矿工”可以由身处

全世界任何地点的任何人担任，“挖矿”是

指“矿工”根据设计者提供的开源软件，提

供一定的计算机算力，通过复杂的数学运

算，求得方程式的特解的过程，求得特解

的“矿工”得到特定数量的比特币奖赏。

比特币的物理形态为：成串复杂数字代

码。比特币“挖矿机”是专门用于运算生

成比特币的机器设备。

原、被告通过互联网以数据电文形式

订立的比特币“挖矿机”买卖合同依法成

立。比特币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

币属性，但比特币具有商品属性。本案交

易标的物“挖矿机”，是专门用于运算生成

比特币的机器设备，本身具有财产属性，

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并未禁止比特币的生

产、持有和合法流转，也未禁止买卖比特

币“挖矿机”。故原告陈某主张买卖比特

币“挖矿机”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案涉合

同依法有效。此外，消费者通过网络方式

购物，难以直观判断商品质量与性能，只

能通过经营者宣传推测商品信息，由于双

方信息不对称，消费者的意思自由易受经

营者非正当影响。七天无理由退货制度

的设立即为解决消费者在网络购物等特

定交易领域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意

思表示不真实的问题。本案中，原告陈某

基于签订合同后研究金融政策而非商品

信息不对称事由主张解除合同，不符合七

天无理由退货制度适用初衷。综上，原告

陈某主张被告浙江某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退还货款并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

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近年来，以比特币为首的虚拟货币投

资及交易水涨船高，方兴未艾。对于此类

经互联网技术发展后在互联网环境中新

生成的虚拟物品，相关交易存在政策与商

业风险。金融监管机构禁止代币发行融

资活动即属此类情形，亦进而引起币值市

场波动。但在法律框架范围内，在未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前提下，当事

人订立的合同为有效合同，一方无权任意

解除。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并未禁止比特

币的生产、持有和合法流转，也未禁止买

卖比特币矿机。因此，案涉合同合法有

效，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约

履行生效合同确定的义务。

邻居群租扰民
咨询如何维权

读者齐先生：
我是某小区的业主，当初买的是

这个小区的一手房，居住至今已有3

年多了。最近楼上住户变成了一个群

租户，似乎是附近一家餐饮店的员工，

他们下班很晚，到了家后就大声喧哗，

将电视开得很响，周围住户都受到

影响。

我们去物业公司反映此事，他们

说会上门了解情况，结果却没了下

文。我们去追问进展，物业说的确有

群租现象，他们也联系了房主，但房主

说租房合同已经签了一整年，要到租

约期满后才能另找租户。

请问，遇到类似群租扰民的问题，

我们作为业主究竟应该如何维权？

杨东律师答复：
相关法律法规对于群租都有相应

的规定，齐先生可向有关房屋管理部

门和警方投诉要求解决，而相关管理

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

另外，作为受群租困扰的业主，齐

先生也可以相邻关系纠纷为案由，向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相邻业主须

排除妨碍、恢复原状，以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狼来了”
近日出炉的《2017年食品造谣治理报告》显示，微

信、微博成为传播食品谣言的主要渠道。

李嘉

林伟 陈晓众

近日，宁波市环保局公布了一起按

日计罚的典型环境违法案件。企业的

废气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导致酸性废

气乱排放，被环保部门查处后，仍然拒

不整改。为此，环保部门启动了对企业

的按日计罚。也就是说，自责令改正之

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

处罚。

原来只要罚款10万元，3天内仍然拒

不改正，该企业因此被罚款30万元。由于

此案属于废气处理设施不正常运行的环

境违法案件，企业主管人员杨某还被公安

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处罚。

案情简介

6月26日，宁波市环境保护局执法人

员对海曙区高桥镇某紧固件厂开展执法

检查。

该厂系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杨某，

经营范围为紧固件、五金件的制造、加

工。2017年5月开始，杨某租赁宁波某实

业公司的厂房和生产设备从事普碳钢线

材拉丝、酸洗磷化、发黑加工生产。

执法人员在现场执法中发现，企业建

有2条酸洗磷化线、1个发黑槽、多台拉丝

机，2条酸洗磷化线分别建有酸雾收集处

理装置。执法人员对酸雾收集处理装置

进行检查时发现了异常，现场对喷淋液采

样送检。7月2日，宁波市环境监测中心

检测报告显示，从企业采样回来的喷淋液

为酸性（pH值＜2）。也就是说，企业的废

气处理设施不正常运行。执法人员依法

对杨某进行了询问，杨某也承认废气处理

设施不正常运行的事实。

7月9日，宁波市环保局对该企业进

行了复查。复查发现，酸雾处理装置喷淋

塔底部加药槽内的喷淋液仍为酸性。

调查与处理

针对该企业废气处理设施不正常运

行的违法行为，宁波市环保局向该企业送

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8月15日，

宁波市环保局下发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拟处罚款 10 万元，并于 8 月 20 日送达

企业。

由于该企业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环保

部门对企业废气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启

动按日计罚。因拒不履行时间长达3日，

原行政处罚罚款数额为10万元，按日连续

处罚的数额为30万元。

9月6日，宁波市环保局对企业下达

了按日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并送达；9月

14日，对该企业作出按日行政处罚决定

书，处以罚款30万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规定，废气处理设施不正常运行的环境违

法案件，需要移送公安，为此公安部门对

企业的主管人员杨某进行了行政拘留。

市环保局法规处相关负责人指出，按

日连续处罚的实施必须具备4个条件：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污，

受到罚款处罚，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受纳建筑垃圾
两村民被刑拘

通讯员 诸葛芳芳 黄寅玮

近日，温州市鹿城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对一起建筑渣土乱倾倒事件进

行处理，乱倾倒者接受了上限处罚，

并清理整改，同时该倾倒点受纳收钱

的两名村民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前不久，藤桥镇渔藤路930号附

近原东村畜牧场地块空地上一夜之

间被随意倾倒了20多车、共400多方

的建筑渣土。调查期间，派出所民警

通过调看监控视频，终于发现违法车

辆的线索。鹿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机动二中队执法队员随即着手对违

法车辆进行深入调查，通过市渣土办

系统调取近20个车辆的GPS行驶轨

迹，形成严密证据链。在证据面前，

当事运输公司老板承认了违法事实。

该运输公司老板称，当地村民假

称需要渣土种树绿化，引导他们将建

筑渣土倾倒在空地上，并收取了相关

费用。执法队员随后将这一信息反

馈给藤桥镇，藤桥镇将此信息提供给

公安部门，最终两名村民叶某、陈某

被刑拘。同时，当事运输公司接到罚

单：责令对所倾倒渣土进行清理，罚

款4.5万元。

鹿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介绍，日

前该局启动为期3个月的建筑垃圾运

输专项整治行动，针对类似违法行为

加大调查和处罚力度，截至目前已立

案21起。

你问我答

废气治理不达标还拒不整改
企业被按日计罚30万元，主管人员被拘留


